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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俞健恒

電話：8462860#557

電子信箱：101811118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02137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教育部為提升中小學教師對5G新科技發展與應用的認知，

增進教師運用於課程教學中，特製作「5G新科技教育新契

機」數位學習課程，請轉知並鼓勵所屬中小學教師上網學

習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0月21日臺教資(三)字第110014384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數位研習課程-「5G新科技教育新契機」自110年10月

起於教育部教師e學院(https://ups.moe.edu.tw/info

/10001454 )開課，爰請轉知所屬教師至平臺登錄教育雲端

帳號密碼進行選課。

三、請參與數位學習推動計畫-「5G智慧學習應用學校」及「5G

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」之教師請務必上線完成旨揭課程。

四、課程結束需完成測驗且及格者核予該門課研習時數，其研

習時數將定期介接對傳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033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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